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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600011     证券简称: 华能国际    公告编号: 2018-064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或“华能国际”）董事会，于2018年10月23日在

公司本部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（“会议”或“本次会议”），会议通知和补充通知

已分别于2018年10月8日和2018年10月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。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，亲

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董事12人。王永祥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，委托曹培玺

董事长代为表决；郭洪波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，委托米大斌董事代为表决；

岳衡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，委托张先治独立董事代为表决。公司监事、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，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曹培玺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。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

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同意《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》 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 

二、同意《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》 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 

三、关于设立华能盛东如东海上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

1、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79,000万元与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（“华能香

港”）、中船海装（北京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“海装新能源”）共同设立华能盛东如东

海上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名，“如东风电”）。出资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如东风电

79％的权益，华能香港持有如东风电20％的权益，海装新能源持有如东风电1%的权益

（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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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同意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华能香港、海装新能源签订《合

资经营华能盛东如东海上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书》（“《合资经营合

同》”），授权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

的最大利益为原则，对《合资经营合同》进行非实质性修改，并在与相关各方达成一致

后，代表公司签署《合资经营合同》及相关文件。 

公司董事会（及独立董事）认为，《合资经营合同》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：（1）按

一般商业条款（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）；

（2）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；和（3）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

务过程。 

3、同意与本次交易相关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，并授权赵

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，对该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实

质性修改，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。 

4、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最大利益为原则，采取适当行动

处理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。 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 

四、关于山东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

1、同意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（“山东公司”）承接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华能

集团”）为华能山东如意（巴基斯坦）能源（私人）有限公司（“巴基斯坦公司”）提供的

1亿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。 

2、同意山东公司承接华能集团在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

签署的《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》（“《保证合

同》”）项下的义务，同意山东公司签署确认承接华能集团上述担保义务的《确认函》，

并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，对《确认函》进行

非实质性修改，并在与相关各方达成一致后，由山东公司签署《确认函》及相关文件。 

公司董事会（及独立董事）认为：有关本次担保的《确认函》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：

（1）按一般商业条款；（2）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；和（3）

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。 

3、同意与本次担保相关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

联交易公告》，并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，对

该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实质性修改，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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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授权赵克宇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，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，采取适当行

动处理其他与本次担保相关的事宜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 

五、同意关于修订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
根据公司管理需要，为落实公司流程优化改革工作要求，达到精简流程、提高效率、

充分授权、强化风险管理等目的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对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进行

修订。 

 

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，公司董事曹培玺、黄坚、王永祥作为关联董

事回避了上述第三、四项议案的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三、四项议案表示同意，

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以上决议于2018年10月23日在北京审议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10月24日 

 


	OLE_LINK1
	OLE_LINK2

